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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政办发〔2024〕9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大同经开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和监督管理工作，

保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，施工质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第 58

号令）之规定，结合大同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消防安全和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。进



- 2 -

一步增强服务意识，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为建设项目提供规范、

便利、高效的政务服务。着力解决消防审验监管职能悬空，彻底

消除消防审验监管工作盲区，形成规范化、制度化、一体化、系

统化监督管理体系，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，构筑社会本质消

防安全坚实基础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消防安全保障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调整消防审查验收职能、消除监管盲区

县（区）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能划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，

赋予建设工程消防审查验收和监管职能，落实编制机构、人员配

备，彻底消除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管盲区。

（二）建立市县联动工作机制、落实属地责任
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和监督管理实行市级指导、分级负责，属地

为主、市县联动的工作机制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具体实施。

三、职责范围

（一）市级职责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

政策研究、标准制定。指导县（区）住建部门开展消防审验和监

管工作，加强与消防救援机构协调，参与火灾事故调查工作；负

责消防工程方面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消防工程

领域内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动态管理。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模式，对县（区）消防审验和监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对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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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，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职责范围：负责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

中明确的12类特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

的建设工程消防审验行政审批工作。

（二）市消防技术站职责

负责开展建设工程消防技术的标准、规范研究，为建设工程

消防审查、验收及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服务，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

中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服务；协助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和消

防验收。

职责范围：负责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

中明确的12类特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

的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监管工作。

（三）县（区）职责

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职责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建设

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和抽查、监督管理工作。

职责范围：负责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

中明确的12类特殊建设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县（区）

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消防审验行政审批、备案、监督

管理工作。

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，由项目属地住建部门负

责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和抽查、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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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行政审批

依据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政

府购买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公共服务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，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（消防图审服务），消防验收现场

评定（消防验收服务）实行政府购买服务，所需费用纳入同级财

政预算。

（一）消防设计审查

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明确的 12 类

特殊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，由具备消防设计审查资格的

第三方服务单位完成技术审查，技术审查合格后，建设单位通

过系统平台提交市、县（区）消防审验主管部门，出具消防设

计审查意见。

（二）消防验收

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明确的 12 类特

殊建设工程经建设单位竣工验收合格后，通过系统平台提交市、

县（区）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受理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具有消防

专业技术能力的技术服务单位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，出具消防

验收意见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事前监管

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消防设计审查监督管理，消防设计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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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不合格的项目不得办理施工许可证。严格消防设计审查，对第

三方服务单位出具的消防设计审查结果开展随机检查，发现问题

要及时通报并督促整改，强化消防工程源头治理。

（二）事中监管

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消防工程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

监理和技术服务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实施监督管理，并组织消防工

程竣工验收。

（三）事后监管

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推送验收合格项目至消防救援部门，

并与消防救援部门共享建筑平面图、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、消防

设施系统图等资料。

（四）违法案件移送

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在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工程监督管理、消

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中发现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技术

服务单位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及时将问题线索移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 日印发


